湖北医药学院档案库房管理制度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和《湖北医药学院档案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为切实加强档案库房管理，特制定本制度：

二、档案库房实行专人负责，非档案工作人员未经允许不得入内。

三、库房内密集架统一编号、排列有序，便于档案的上架、入柜和利用。

四、库房责任人要定期投放杀虫防霉药物，或通过有关设备对库房进行杀菌、消毒，做好防盗、防火、防潮、防尘、防虫、防鼠、 防高温、防强光等工作。

五、库房责任人要根据气候和温湿度的变化，及时开、关空调和除湿机，使库房的温湿度控制在标准的范围之内，并做好库房温、湿度记录工作。

六、库房内应注意拉好窗帘，防止强光进入。

七、库房内要定期打扫，保持库房清洁无尘，整齐有序。

八、库房责任人要每日进行库房设备运行情况巡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处理。要经常对去湿机、换气扇、灭火器、照明设备设施等进行保养，使各种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。

九、库房不得存放同档案及其保护设备无关的物品。严禁存放易燃、易爆、易霉变的物品。

十、库房实行门禁和钥匙双重管理，进入库房须凭门禁卡和钥匙同时认证。

十一、库房门禁系统仅综合档案和人事档案管理人员持有门禁卡，库房钥匙由值班人员负责保管。出入库房要随手关门，随时上锁。

十二、下班前要关好门窗，切断电源。放假前，要对库房进行安全检查，做好防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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